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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萬里區公所災害疏散撤離作業機制 
105 年 03 月 01 日訂定 

109 年 03 月 25 日第 1次修訂 

112 年 03 月 25 日第 2次修訂 

114 年 03 月 04 日第 3次修訂 

114 年 11 月 08 日第 4次修訂 

壹、 目的： 

新北市萬里區公所災害應變中心（以下稱本中心）經通報或判定有災

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可依循標準作業機制及時撤離民眾，引導民眾避難

或依親，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並強化應變處理能力，特訂定本作業機

制。 

貳、 相關法令及規定： 
一、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24、27、30、31 條。 

二、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83-2 條。 

參、 疏散撤離時機： 

災害類別 勸告或預防性疏散撤離時機 強制疏散撤離時機 

風水災 

1.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勸告

撤離。 

2. 接獲中央管河川超過 2 級警

戒且水位持續上升。 

3. 市管河川（瑪鋉溪、員潭溪）

水位 2 級警戒且持續上升或

有危險之虞。 

4. 接獲水利署淹水警戒資訊且

轄區已有積水跡象。 

5. 接獲水庫管機關發布水庫洩

（溢）洪通報。 

6. 依區公所、里鄰長、里幹事或

民眾通報，經市府或區公所研

判有勸告疏散撤離之必要時。 

1.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強制

撤離。 

2. 接獲中央管河川超過 1 級警

戒且水位持續上升。 

3. 市管河川（瑪鋉溪、員潭溪）

水位 1 級警戒且水位持續上

升或有溢堤之虞。 

4. 接獲水利署淹水警戒且淹水

已達 30-50cm 且持續上升。 

5. 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布水庫

洩（溢）洪通報且洩洪量大於

下游河川防洪標準。 

6. 依區公所、里鄰長、里幹事或

民眾通報，經市府或區公所研

判有強制疏散撤離之必要時。 

7. 水利建造物突發重大緊急事

故，經管理機關通報有強制疏

散撤離必要時。 

土石流及

大規模崩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發布土石流黃色警戒及大規模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

發布土石流紅色警戒及大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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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時 崩塌時。 崩塌時。 

海嘯 －－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以下簡稱氣

象署）依「氣象署海嘯資訊發布

作業要點」規定發布海嘯警報，

其發布時機如下： 

1. 遠地地震海嘯警報：接獲美

國 太 平 洋 海 嘯 警 報 中 心

（PTWC）發布海嘯警報，預估

3 小時內海嘯可能到達臺灣

時。 

2. 近海地震海嘯警報：臺灣近海

發生地震規模 7.0 以上，震源

深度淺於 35 公里之淺層地震

時。 

核子事故 
當干預基準為可減免劑量於 2

天內達 10 毫西弗以上時 

當干預基準為可減免劑量於 7

天內達 50 至 100 毫西弗時 

肆、 作業內容： 
一、 災害應變階段 

（一） 勸告或預防性疏散撤離：區公所接獲新北市政府公告警戒區或火

山口附近噴出火山熔岩、碎屑流、火山灰，並預估一週內會發山

火山噴發，且已有火山熔岩、碎屑流、火山灰產生或經指揮官判

定需進行勸告疏散撤離時，應立即前往臨時防災避難收容所準備

各項開設事宜，並同時通知各里辦公室協助利用里民廣播系統、

各里跑馬燈等方式，通知民眾盡速前往收容場所，如有不願配合

之民眾，則開具勸導書（表一），或依災害防救法第 24條規定勸

告或強制人民撤離，並做適當之安置。另針對弱勢族群、行動不

便之民眾應調派車輛前往協助運送。 

（二） 強制疏散撤離：區公所接獲新北市政府公告警戒區或發生全面之

噴發現象，產生熔岩流、碎屑流、火山灰或蒸氣爆炸及火山泥流

或經指揮官判定已達到須執行強制疏散撤離時，偕同警察、消防

單位或國軍協助撤離，如有不願配合之民眾，應開具勸導書（表

一），如仍勸導無效時，則逕行舉發（表二）。 

（三） 如發生核子事故時，應優先協助學校、弱勢民眾疏散至鄰近轄

區之臨時防災避難收容所，其餘民眾則進行居家掩蔽，並視災

害狀況持續發布核子事故警報，核子事故警報聲為：響 1秒，

停 1秒，重複 25 次，持續 50 秒，接續進行語音廣播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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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英語廣播：「這是核能○廠事故警報，請進入室內不要慌

張，並依照警察機關或電視、電臺中的政府指示行動。」持續

約 40秒，警報音及語音廣播共撥放兩次，並視實際狀況持續發

送。 

（四） 如發生火山災害時，當火山灰厚度達 2cm，可能影響呼吸道病

患、老人、幼童等抵抗力低之民眾，應通知民眾就地避難，如

必須外出則需注意防護；如火山灰厚度超過 2cm，可能造成交通

道路受阻及中斷，因此需進行道路火山灰清除，且如有必要時

應進行人員疏散。 

（五） 如為海嘯疏散撤離時，區公所應立即通知各里辦公室利用廣播

系統，跑馬燈等方式通知民眾馬上跑往高處、不開車即不回

家，如為近海地震海嘯警報時，應立即至鄰近高樓避難；如為

遠地地震海嘯警報時，則至離岸高地或遠離河川高地避難。針

對弱勢族群、行動不便之民眾：如為近海地震海嘯警報時，應

協助疏散至鄰近高地避難；如為遠地地震海嘯警報時，則協助

運送至離岸或遠離河川之臨時防災避難收容所，並視災害狀況

持續發布海嘯警報，海嘯警報聲如下： 

1. 具有語音廣播功能：警報起始音為短音 5秒、音符總長度

為 15秒（鳴 5秒、停 5秒、再鳴 5秒）接續進行語音廣

播並視實際狀況持續發送，內容如下： 

(1) 近海地震引起海嘯：「海嘯警報，海嘯警報，請所有

民眾迅速往高處疏散」。 

(2) 遠地地震引起海嘯：「海嘯警報，海嘯警報，海嘯即

將於○○時○○分來襲，請所有民眾迅速往高處疏

散」。 

2. 無語音廣播功能：警報起始音為短音 5秒、音符總長度為

85 秒（鳴 5秒、停 5秒、反覆 9次）。 
二、 災後復原階段 

（一） 新北市萬里區公所接獲新北市政府或經指揮官判定災害警報解

除時，應通知收容處所之民眾返家，並對收容處所及避難大樓進

行清潔與復原工作。 

（二） 核子事故解除警報： 

警報音為響一長音 50 秒，接續進行語音廣播以國、台、英語廣

播：「剛才是核能○廠事故解除警報」，持續 25秒。警報音及語音

廣播共播放兩次，並視實際狀況持續發送。 

（三） 海嘯解除警報音為一長音 9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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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各項表單及附件 
一、 流程圖(附件 1)。 

二、 流程圖說明(附件 2)。 

三、 新北市政府災害防救法案件勸導書(表一)。 

四、 新北市政府災害防救法案件舉發單(表二)。 

五、 直轄市縣市政府撤離人數通報表(表 A4a)。 

六、 直轄市縣市政府避難收容處所開設通報表(表 D3a)。 

七、 災區志工人力志工服務通報表(表 D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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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北市萬里區公所災害疏散撤離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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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北市萬里區公所災害疏散撤離作業流程說明 

作業

階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權責

單位 

災
害
應
變
階
段 

1.經通報或判定有

災害發生或發生

之虞時 

1.經通報或判定有災害發生或發生之虞時。 市府/

本所 

2.是否開設災害應

變中心 

2.新北市政府依據災害情形判斷後，決定是否開設各

級災害應變中心。 

市府/

本所 

3.1 市府災害應變

中心指揮官劃

定警戒區並下

達勸告疏散撤

離指令 

3.1.1 如需開設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應依新北市各級災

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及本中心標準作業程序進行

開設。 

3.1.2 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完成後，如市府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官認定已達需執行勸告疏散撤離之時機，應

依據指揮官所劃定之警戒區，立即下達勸告疏散

撤離指令。 

3.1.3 市府下達勸告或預防性疏散撤離時機如下： 

3.1.3.1 中央應變中心通報勸告。 

3.1.3.2 接獲中央管河川超過 2級警戒且水位持續上

升。 

3.1.3.3 市管河川水位 2級警戒且持續上升或有危險

之虞。 

3.1.3.4 接獲水利署淹水警戒資訊且轄區已有積水跡

象。 

3.1.3.5 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布水庫洩（溢）洪通

報。 

3.1.3.6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發布土石流黃

色警戒及大規模崩塌時。 

3.1.3.7 當干預基準為可減免劑量於 2天內達 10 毫

西弗以上時。 

3.1.3.8 火山口附近噴出火山熔岩、碎屑流、火山

灰。 

3.1.3.9 預估一周內會發生火山噴發，已有火山熔

岩、碎屑流、火山灰產生等。 

各課室

/本區

災害應

變中心

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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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階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權責

單位 

3.2 依災防法第 24

條及行政執行

法第 36~41 條

辦理 

3.2 如未達災害應變中心開設之時機，依本公所、里 

鄰長、里幹事或民眾通報，經市府或區公所研判有 

勸告疏散撤離之必要時，應依據災防法第 24 條及

行政執行法第 36~41 條執行勸告疏散撤離。 

民政災

防課/

作業組 

4.區長下令勸告疏

散撤離指令 

4.1 指揮官依據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之指令及災防法第

30 條之規定下達勸告疏散撤離指令。 

本所 

5.1 調派車輛協助

運送民眾 

5.1 指揮官下達指令後，應立即協調轄區內可調派之車

輛並連繫開口合約廠商，儘速前往協助運送弱勢族

群、行動不便之民眾至避難收容場所。 

經建課

/經建

組 

5.2 通知各里辦公

處協助勸告疏

散撤離 

5.2.1 指揮官下達指令後，應立即通知各里辦公室，利

用里民廣播系統、跑馬燈等方式通知民眾儘速 

前往收容場所，並透過電視、廣播媒體、網路等

方式，將危險警戒區域資訊、疏散避難訊息、收

容所開設場所及建議撤離路線等訊息傳達給民

眾，如有不願配合之居民，應聯繫警察、消防單

位或國軍協助撤離，先由現場執行警戒之警察人

員先予言詞勸導；有不遵行者則開具勸導書（表 

一）。 

5.2.2 如發生核子事故時，應優先協助學校、弱勢民眾

疏散至鄰近轄區之臨時防災避難收容所，其餘民

眾則進行居家掩蔽。 

5.2.3 如發生火山災害時，當火山灰厚度達 2cm，可能

影響呼吸道病患、老人、幼童等抵抗力低之民

眾，應通知民眾就地避難，如必須外出則需注意

防護；如火山灰厚度超過 2cm，可能造成交通道

路受阻及中斷，因此需進行道路火山灰清除，且

如有必要時應進行人員疏散。 

民政災

防課/

作業組 

5.3 開設臨時防災

避難收容所並

聯繫轄區內志

工前往協助 

5.3 指揮官下達指令後，應立即派專人前往臨時防災避

難收容所布置並清點開設所需相關設備，以利民眾

到達時能儘速發放物資與協助安置，並聯絡及確認

可參與災害救助的民間團體及轄區內志工儘速前往

臨時防災避難收容所協助。 

社會人

文課/

社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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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階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權責

單位 

6.市府災害應變中

心下達強制疏散

撤離指令 

6.市府下達強制疏散撤離時機如下： 

6.1 中央應變中心通報強制撤離。 

6.2 接獲中央管河川超過 1級警戒且水位持續上升。 

6.3 市管河川（瑪鋉溪及員潭溪）水位 1級警戒且持

續上升或有溢堤之虞。 

6.4 接獲水利署淹水警戒且淹水已達 30-50cm 且持續

上升。 

6.5 接獲水庫管理機關發布洩（溢）洪通報且洩洪量

大於下游河川防洪標準。 

6.6 依區公所、里鄰長、里幹事或民眾通報，經市府 

或公所研判有強制疏散撤離之必要時。 

6.7 水利建造物突發重大緊急事故，經管理機關通報

有強制疏散撤離必要。 

6.8 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發布土石流紅色警

戒時。 

6.9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以下簡稱氣象署）依「氣象

署海嘯資訊發布作業要點」規定發布海嘯警報，

其發布時機如下： 

6.9.1 遠地地震海嘯警報：接獲美國太平洋海嘯警報

中心（PTWC）發布海嘯警報，預估 3小時內海

嘯可能到達臺灣時。 

6.9.2 近海地震海嘯警報：臺灣近海發生地震規模

7.0 以上，震源深度淺於 35 公里之淺層地震

時。 

6.10 當干預基準為可減免劑量於 7天內達 50 至 100 

毫西弗時。 

6.11 發生全面之噴發現象，產生熔岩流、碎屑流、火

山灰、或蒸氣爆炸及火山泥流等。 

本所各

課室/

災害應

變中心

各組 

7.區長下令執行強

制疏散撤離 

7.指揮官立即下達強制疏散撤離指令。 本所 

8.是否需大規模疏

散撤離 

8.市府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所劃定之疏散撤離警戒區

域是否位於遊客眾多之觀光風景區。 

民政災

防課/

作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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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階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權責

單位 

9.1 與市府災害應

變中心申請協

助支援 

9.1 如需大規模疏散撤離，區公所除通知業者應立即關

閉各項景點設施，並利用各式廣播系統進行廣播，

勸導遊客儘速離開警戒區域，並立即與市府災害應

變中心請求協助疏散撤離之各項工作。 

民政災

防課/

作業組 

9.2 協助疏散民眾

至臨時防災避

難收容所或依

親 

9.2.1 指揮官下達強制疏散撤離指令後，應立即協助疏

散民眾至臨時防災避難收容所或依親，如有不願

配合之居民，應聯繫警察、消防單位或國軍協助

撤離，先由現場執行警戒之警察人員先予言詞勸

導；有不遵行者開具勸導書（表一）；如仍勸導

無效時，則逕行舉發 （表二），但遇緊急狀況無

法採言詞或開單勸導時，得待狀況解除後舉發，

並將勸導書與舉發單送市 府消防局進行裁處。 

9.2.2 如遇海嘯疏散撤離時，區公所應立即使用電話、

簡訊或 line 群組通知區內其他單位及各里長辦

公 處，將可能受海嘯侵襲之警戒區域、抵達時

間、疏散避難及建議疏散撤離路線等訊息，利用

廣播媒體、電視、網路、跑馬燈等方式通知民眾

疏散撤離，並提醒民眾馬上跑往高處、不開車及

不回家，疏散撤離方式如下： 

9.2.2.1 如為近海地震海嘯警報時，應立即至鄰近大

樓避難；如為遠地地震海嘯警報時，應至離

岸高地或遠離河川高地避難。 

9.2.2.2 針對轄區內之弱勢族群 如為近海地震海嘯

警報時，應協助疏散至鄰近高樓避難；如為

遠地地震海嘯警報，應協助運送至離岸或遠

離河川之臨時防災避難收容所。 

民政災

防課/

作業組 

社會人

文課/

社會組 

10.統計疏散撤離

及收容情形並

定時至 EMIC 填

寫速報表 

10.區公所應定時至 EMIC 填寫速報表（表 A4a、D3a、

D4a），並依據「重大災害災情通報表填報作業規

定」辦理，以利市府災害應變中心掌握進度。 

社會人

文課/

社會組 

經建課

/經建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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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階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權責

單位 

災
後
復
原
階
段 

11.災情解除 11.各項災害警報解除時。 民政災

防課/

作業組 

12.協助民眾返家

及收容場所復

原作業 

12.災害警報解除後，區公所應通知收容場所之民眾返

家，並對收容場所或避難大樓進行清潔與復原工作。 

本所各

課室/

災害應

變中心

各組 

13.疏散撤離事件

結束 

13.疏散撤離事件結束。 民政災

防課/

作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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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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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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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a 

 



561 

表 D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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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4a 


